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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夫妻离婚 立案遭遇波折
解决管辖问题 顺利获得房产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丈夫有“小三”

主动提出离婚

王雨琴女士和丈夫薛志强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生人， 90 年代末

王女士将户籍迁到了上海， 薛先生

则依然保持着江苏南京的户籍。

2001 年 9 月 ， 他们在上海的

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 ， 2003

年 1 月生育了大女儿 ， 2005 年夫

妇俩携大女儿去加拿大工作生活，

2008 年又在加拿大生育了小女儿。

2011 年 ， 王雨琴和大女儿正

式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而丈夫薛志

强从 2006 年开始在上海经营一家

公司， 平时主要居住在上海， 只是

偶尔回加拿大探望妻子和女儿， 并

一直保持着中国国籍。

由此， 王雨琴和丈夫成了一对

国籍不同的 “异国夫妻”。

2011 年 ， 王雨琴发现丈夫薛

志强在国内似乎有了外遇， 循着各

种蛛丝马迹， 王雨琴甚至发现丈夫

和 “小三” 的关系已经到了如胶似

漆的程度。

面对妻子的质问， 薛志强倒是

没有再遮遮掩掩， 而是爽快地承认

了此事。 令王雨琴颇感意外的是，

薛志强不但承认外遇， 还主动提出

了离婚。

双方达协议

未办离婚手续

经过慎重考虑， 想到丈夫的心

已经不在自己这边， 强行留住这段

婚姻对夫妻双方和一对女儿都不是

好事， 王雨琴答应了丈夫的离婚要

求。

有了这一共识， 夫妻两人开始

协商财产分割和女儿的抚养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次沟通， 王

雨琴和丈夫达成了口头的离婚协

议 ， 约定两个女儿都归王雨琴抚

养， 在加拿大的一套住房归王雨琴

所有， 在上海的两套商住两用房归

薛志强。

达成口头协议之后， 两人曾将

上述内容草草写下， 但没有在加拿

大或者中国任一地方办理正式的离

婚手续。

妻子忽反悔

要求额外补偿

自从跟妻子 “摊牌” 之后， 薛

志强更是长期呆在国内， 而他的公

司经营状况却并不理想 ， 这些年

来， 两个女儿的抚养费用主要都是

由在加拿大有稳定工作的王雨琴来

承担的。

考虑到照此下去， 一旦真正离

婚后， 薛志强都无力支付两个女儿

的抚养费。

再想到这几年自己对家庭的贡

献 ， 以及离婚的原因是薛志强找

“小三”， 身在加拿大的王雨琴有些

愤愤不平， 对当初双方的协议也有

所后悔。

她感到， 当初的协议基本上是

平分了夫妻财产， 而丈夫外遇这一

过错并未得以体现， 因此她想要额

外的补偿。

2012 年 10 月 ， 趁回国的机

会， 她找到我进行咨询。 她表示自

己希望办妥离婚的手续， 同时希望

我帮助她最大程度地维护她和孩子

的利益。

案情细解析

诉讼的确有利

听了王雨琴的介绍， 我首先实

事求是地向她分析了案情： 这份离

婚协议由于并未履行离婚的法定手

续 ， 按国内法律的规定并没有生

效， 她是有权反悔的。

但我同时提醒她， 按这份离婚

协议的财产分割来看， 基本上遵照

了夫妻共同财产均分的原则， 从理

论上来说， 即使通过诉讼程序， 她

也未必可以分到更多财产。

但由于丈夫拒绝再次协商， 我

认为尽快走诉讼程序也是使离婚尽

快产生法律效力的途径。 一方面根

据我的经验， 男方如已另结新欢，

无论出于情感上的亏欠还是要尽早

开始新生活的打算， 都有可能在离

婚时做出让步。

另外， 即使他不让步， 中国法

院是不会处理位于加拿大的房产

的， 所以王雨琴首先可以通过这个

诉讼分到一套在上海的商住两用

房。

至于加拿大的房子， 薛志强如

果要分割只能去加拿大的法院解

决。

而在国外， 此类诉讼的成本是

非常高的， 如今长期生活在国内的

薛志强未必会坚持。

选管辖法院

立案遭遇困难

听完我的分析， 王雨琴和丈夫

进行了最后一次协商。 她在原先达

成协议的基础上， 要求再给她一套

上海的商住两用房。

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 王雨琴

便委托我启动了诉讼程序。

根据法律关于离婚案件的管辖

规定， 此案我们可以在被告薛志强

的户籍所在地即南京起诉， 也可以

在薛志强的经常居住地即上海起

诉。

了解到薛志强近两年主要生活

在位于本市的一套商住两用房内，

而我们要分割的主要财产也在上

海， 所以我们决定在上海起诉。

但在立案问题上， 我们却碰到

了不小的困难。

陷入死循环

只能转换思路

因为从公安机关调取到的薛志

强的暂住证是在 2006 年办理的 ，

到 2008 年已经失效， 2010 年他购

买这两套商住两用房后没有办理暂

住证。

而对于户籍不在本市的人员，

如要依据 “经常居住地 ” 进行起

诉， 法院通常要看到居住地居委会

的书面居住证明才能给予立案。

但我们走访该商住两用房时却

发现， 此类房屋性质上属于商用，

并没有居委会， 而居住人员的管理

是由当地派出所进行的。

虽然我们多次走访了该派出

所， 派出所也核实薛志强确实居住

在此， 但他们拒绝开具书面的证明

给我， 表示要法院出具调查令才能

开具居住证明。

而对法院来说， 又必须先立案

才能开具调查令。

于是， 这就成了一个 “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似的问题， 虽然我为

立案反复沟通辩论， 但最终还是无

奈地败下阵来。

一条路走不通， 我决定马上转

换思路。

换法院起诉

终于得以立案

第二天， 我就陪着王雨琴赶到

薛志强在南京的户籍所在地法院立

案。

对于我们的起诉书， 法官也是

左审右看， 甚至专门打电话查问了

薛志强的居住情况， 企图要将案子

的管辖转回上海的法院。

最后我用民事诉讼法的法条据

理力争， 由于户籍所在地是法律明

确规定的离婚案件管辖地， 法官终

于收下了案子。

虽然经历了一点波折， 但立案

终于获得成功 ， 我们还是松了口

气。

王女士也认为， 薛志强原本因

为我们在上海无法立案而正得意，

这无疑给他一个打击， 对我们最终

实现诉讼目的是极其有利的。

时间颇紧迫

双方达成调解

立案后， 王女士其实只有两周

时间假期就届满了， 到那时她必须

返回加拿大， 而南京的法院除了通

知薛志强已经正式受理起诉后， 一

直没有给出正式的调解时间， 这让我

们颇为忧虑。

没想到， 事情此时却有了可喜的

变化。

接到诉状的薛志强主动联系我，

要求到律所与王女士就离婚事宜进行

协商。

当天在协商中， 薛志强基本同意

了王女士之前的要求， 而王女士也仅

在两个女儿的探视权问题上做了少量

让步， 对于这样的结果王女士是极其

满意的。 这下， 就只差达成正式到民

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了。

丈夫又反悔

最终登记离婚

就在王雨琴和丈夫达成离婚协

议， 按照约定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

续时， 薛志强又临时反悔了。

他提出新的要求， 就是给王女士

的这套商住两用房要直接登记到两个

女儿名下。

针对这一要求， 我马上向王雨琴

分析了其中的利弊和涉及的法律问

题， 并建议她坚持原先的决定， 与薛

志强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最终， 我们同意在离婚协议中加

一条： “王女士将来出售房屋需经薛

志强同意的条款”， 而薛志强也放弃

了产权要变更为女儿的要求。

就在王女士要飞回加拿大的前一

天， 双方终于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

财产问题也基本达到了王女士原本的

要求。

她这次千里迢迢回国希望处理好

离婚事宜， 终于没有白跑一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为律师， 在工作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尴尬———要立案， 需

要不少实际上在实体审理中才需要的材料； 而掌握这些材料的单

位又要求， 必须凭法院立案后出具的调查令才肯提供材料。

于是乎， 当事人和律师就此陷入 “死循环”， 矛盾纠纷即使

想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也面临 “不得其门而入” 的困境。

好在随着 “立案登记制” 的实施， 法院立案的门槛大大降

低， 也给当事人通过诉讼维权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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